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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F, Two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二座 10 樓   
 
T電話 + 852 2810 6321  
F傳真 + 852 2810 6320  
E電郵 general@afrc.org.hk 

 
 
2023 年 11 月 24 日   
 
會財局就陳錦堃干犯嚴重會計師失當行為，首次作出永久不得獲發執業證

書命令並處以罰款港幣 30 萬元 
 
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會財局）就有關陳錦堃 1（陳先生）於執業審核 2（該執業審核）

時被發現的多項專業方面的不當行為，向其施加處分。該執業審核由香港會計師公會

（公會）於 2022 年 4 月 19 日至 2022 年 6 月 6 日期間對陳錦堃會計師事務所 3（該

事務所）進行。 
 
陳先生在涉案期間是該事務所的獨資經營者及唯一審計人員。陳先生承認盲目簽署並

發出 11 份涉及私人公司的核數師報告，並在開始進行該執業審核之前向公會提供虛假
及／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此外，在進行該執業審核期間，該事務所在整個質素監控制

度及審計項目層面均被發現有多項缺失。 
 
因此，本局發現，陳先生因未能遵守、維持或以其他方式應用以下專業標準，其行為

構成《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條例》（第 588 章）（會財局條例）第 3B(1)(c) 條的專業方
面的不當行為： 
 
(i) 《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道德守則）中有關誠信的基本原則，其中包括要求專

業會計師在所有專業及業務關係中保持坦率誠實，亦不得在知情的情況下與虛假

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有關聯； 
 
(ii) 道德守則中有關專業與盡職的基本原則，其中包括要求專業會計師以適用的技術

和專業標準勤勉盡責地工作； 
  

 
1   陳先生於 1999 年首次註冊成為公會會員（會員編號：A16333）及於 2008 年首次獲發執業證書

（執業證書編號：P05094）。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他已不再是公會會員及執業證書持有人。 
2   執業審核是一項專業水平審核計劃，過往由公會的專業水平審核部負責管理，以監督所有執業單位

有否遵守、維持及應用專業標準。會計專業監管進一步改革後，此項監管職能已交由會財局查察部

接管。 
3  該事務所於 2008 年在香港首次註冊成為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註冊編號：2055）。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該事務所已不再是在香港註冊的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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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 號 ─ 審計證據》（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 號）第 6 段，該
段規定核數師須設計及執行適合相應情況的審計程序，以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

據； 
 
(iv) 《香港審計準則第 700 號（經修訂）─ 就財務報表形成意見及報告》（香港審計

準則第 700 號）第 10 及 11 段，該段規定核數師須對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大
方面均按照適用的財務匯報框架編製而形成審計意見，且就財務報表整體不存在

重大錯報（不論是否由於欺詐或錯誤造成）獲取合理保證； 
 
(v) 《香港質量控制準則第 1 號 ─ 會計師事務所對執行財務報表審計、審閱和其他鑒

證項目以及相關服務項目實施的質量控制》（香港質量控制準則第 1 號）第 32 
段，該段規定會計師事務所應制訂政策和設計程序，以合理保證項目是按照專業

標準和適用法律及監管規定執行；及 
 
(vi) 香港質量控制準則第 1 號第 48 段，該段規定會計師事務所須設立監察審視程序，

以合理保證與其質素監控制度相關的政策和程序是相關、充分和有效運作。 
 
另外，由於陳先生就某文件作出重要陳述，而他明知該陳述為虛假或不相信該陳述為

真實，故其行為構成會財局條例第 3B(1)(b) 條的專業方面的不當行為。 
 
再者，陳先生犯下多項嚴重過失，顯然未達到專業會計師應有的標準，構成專業上的

失當行為。因此，其行為構成會財局條例第 3B(1)(h) 條的專業方面的不當行為。 
 
鑑於上述情況，陳先生犯有會計師失當行為。根據會財局條例第 37CA 條（該條訂定
對會計師失當行為的處分），會財局對陳先生予以譴責、處以罰款港幣 30 萬元 4，並

命令陳先生永久不得獲發執業證書，及繳付就其進行調查的費用及開支（和附帶費用

及開支），合計港幣 25,532 元。 
 
 
 
 
 
 

 
4   根據會財局條例第 37CA(2)(b) 條，就每項會計師失當行為，最高罰款為港幣 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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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財局紀律處分部主管梁惠珊女士表示：「誠信、專業與盡職是對會計專業人士的基

本要求。專業會計師盲目簽署核數師報告的行為令人憂慮，這構成會計專業人士的嚴

重瀆職。以任何方式提供虛假及/或具誤導性的資料企圖削弱規管監督，屬非常嚴重的
不當行為，足以成為嚴厲處分的理由。本局絕不容忍此類行為，並會對違規者採取有

力行動以維護公眾信心。」 
 
多項嚴重失當行為 
 
1. 盲目簽署核數師報告 
 
會財局發現，陳先生盲目簽署及發出 11 份涉及 9 間私人公司的核數師報告。陳先生承
認，他在 8 間私人公司的核數師報告簽名頁上簽字，但他既沒有執行任何審計工作，
亦沒有保存任何財務報表的副本，而就餘下的一間私人公司，他僅執行土地查冊及審

閱財務報表，所執行的審計工作極為不足。  
 
核數師須設計及執行適合審計項目相應情況的審計程序，以取得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

此等證據是核數師在審計意見中所得出結論的依據，並為財務報表的準確性及公平性

提供合理保證。陳先生蓄意遺漏審計工作並盲目發出核數師報告，重覆違反相關審計

準則（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 號第 6 段及第 700 號第 10 及 11 段）以及道德守則中有
關誠信的基本原則。 
 
2. 提供虛假及／或具誤導性的資料 
 
在進行該執業審核之前，陳先生向公會提供虛假及／或具誤導性的資料，表示該事務

所： 
 
(i) 已於 2019 年 12 月針對其質素監控制度及一項已完成的審計項目進行監察審視； 
  
(ii) 已針對可疑交易報告、金融制裁及恐怖主義資金籌集制訂書面政策及程序；及 
 
(iii) 在建立客戶關係前對客戶執行並持續執行制裁篩查。 
 
然而，公會及後發現： 
 
(i) 該事務所最近一次針對其質素監控制度執行的監察審視於 2018 年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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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該事務所僅在開始進行該執業審核的前一天才制訂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的政策手冊；及 
 
(iii) 該事務所沒有對客戶執行制裁篩查。 
 
上述行為可能會誤導公會有關該事務所的風險概況，並降低該事務所被挑選進行執業

審核的機會。 
 
因此，陳先生違反了道德守則中有關誠信的基本原則，而且就某文件作出重要陳述，

而陳先生明知該陳述為虛假或不相信該陳述為真實，其行為亦構成會財局條例第 
3B(1)(b) 條的專業方面的不當行為。 
 
3. 在整個質素監控制度和審計項目的層面上違反專業標準 
 
此外，會財局發現，陳先生作為該事務所的獨資經營者及唯一審計人員，在整個質素

監控制度和審計項目的層面上均違反了專業標準。  
 
該事務所在整個質素監控制度的層面上存在缺失，體現在陳先生未能： 
 
(i) 制訂政策和設計程序，以合理保證項目是按照專業標準和適用法律及監管規定執

行（香港質量控制準則第 1 號第 32 段）；及 
  
(ii) 為該事務所的監察審視制訂適當的政策和程序（香港質量控制準則第 1 號第 48

段）。 
 
在審計項目的層面上，就該事務所兩個被挑選作審核的審計項目，陳先生未能對存貨、

應收賬款餘額及其他關鍵審核事項設計及執行適合的審計程序，及獲取充分適當的審

計證據（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 號 第 6 段及第 700 號第 10 及 11 段）。  
 
4. 對失當行為的總體評估 
 
會財局認為，陳先生的失當行為整體非常嚴重。陳先生的行為反映他公然漠視專業標

準，嚴重違反有關誠信、專業與盡職的道德要求，並構成會財局條例第 3B(1)(h) 條的
專業上的失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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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女士補充：「健全的質素管理制度對貫徹執行高質素審計至關重要，可確保無論規

模大小的事務所經營業務時均能遵守專業標準。本局鼓勵執業人士在制訂有關確保項

目表現的政策和程序時，考慮並適當利用各種工具，例如審計工作方案及檢查清單，

以確保遵守標準及維持審計質素，否則事務所可能會面臨較高的違規風險。」 
 
本局的處分及理據 
 
本局對陳先生施加以下處分： 
 
(i) 公開譴責； 
 
(ii) 罰款港幣 30 萬元； 
 
(iii) 命令永久不得獲發執業證書；及 
 
(iv) 命令繳付調查費用合計港幣 25,532 元。 
 
處以相當的罰款及永久不獲發執業證書的命令，旨在保障公眾利益並針對類似失當行

為起阻嚇作用，以維持公眾對會計專業的信心和維護受規管者的正當行為標準。 
 
在決定針對陳先生的紀律處分時，會財局考慮了所有相關情況。本局尤其強調以下事

項： 
 
(i) 陳先生的行為構成非常嚴重的會計師失當行為，其誠信、專業及盡職水平明顯低

於專業標準。 
 
(ii) 盲目簽署核數師報告及提供虛假及／或具誤導性達關鍵程度的資料以回應規管要

求，均屬不能接受的行為。 
 
(iii) 該事務所缺乏充分及有效的質素監控制度，而質素監控制度對於保證會計師事務

所執行項目的審計質素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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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同時強調以下加重及減輕處分的因素： 
 
(i) 加重處分的因素： 
 

• 該事務所的系統性過失僅與作為該事務所的獨資經營者及唯一審計人員的陳

先生有關；及 
 

• 儘管陳先生是一名經驗豐富的會計業内人士，仍作出重覆的失當行為，屬作

為專業會計師的嚴重瀆職；  
 
(ii) 減輕處分的因素： 
 

• 陳先生願意就他的失當行為承擔責任，並且及早接納該執業審核和本局的調

查結果，以及承認其失當行為；及 
 

• 陳先生沒有被公會及會財局紀律處分的紀錄。 
 
有關會財局所作的決定詳情，請參閱紀律處分行動聲明。  
 
有關逾期呈述的提醒 
 
在本案中，陳先生在沒有提供任何合理理據的情況下，逾期呈交書面申述以回覆本局

發出的《建議紀律處分行動通知書》。本局藉此機會提醒受規管者適時回應本局規管

要求的重要性。 
 
受規管者應在規管過程中與本局充分合作，包括嚴格遵守所有訂明限期，及於有必要

時盡快向本局提出延期請求。本局未必會考慮在沒有提供任何合理理據的情況下逾期

呈交的申述，或批准逾期提出的延期請求。 
 

完 
 

  

https://www.afrc.org.hk/zh-hk/Documents/discipline/Disciplinary_Case/SDA_(Chan_KK)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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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會計及財務匯報局 

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會財局）是根據《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條例》成立的獨立機構。作
為會計專業獨立監管機構，會財局將履行作為行業倡導者的角色，致力於引領香港會
計行業，通過有效監管，持續提升專業質素，從而有效地保障公眾利益。 
 
如欲瞭解更多會財局的法定職能，請瀏覽 www.afrc.org.hk。 
 
關於紀律處分部 

紀律處分部採取適當和及時的紀律處分行動，施加適當處分，以收阻止失當行為發生
之效、保障投資者、維持市場對財務匯報和審計質素的信心及維護受規管者的行為標
準。 
 

https://www.afrc.org.hk/zh-hk/

